附件1
2017年汕头市重点境外展会项目资金补贴申报表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属区县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展会名称
	

	展会时间
	
	展位数（个）
	

	参展费用（元）
	
	申报补贴金额（元）
	

	本表一式两份，报送时并附以下资料（均一式两份复印件，声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1、组展机构邀请文件或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国内组团单位参展的批复文件；

2、与组展机构或组团单位签订的参展合同（协议）或摊位确认函、收费清单。如通过第三方机构参展，需提供该第三方获展会主办方授权或委托组展的证明；

3、实际发生参展费用的支付凭证及发票（提交原件校对）。支付外汇参展费用的银行付汇凭证；

4、参展人员出国护照（含首页、签注页、出入境记录页）；

5、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批准证书。

     兹声明以上申报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市商务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